
销 售 合 同       
 签订地点：天长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HT-20241120001

甲 方 滁州市天长市生态环境分局 乙 方 安徽兆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住所 滁州市天长市生态环境分局 住所 安徽天长市石梁西路飞天大厦

法定代表人 王桂林 法定代表人 刘兆进

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

电 话 0550-7770998 电 话 18725501188

传 真 传 真

开户行 开户行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市
支行

账  号 账  号 934000010013430210

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

统一社会信
用代码

91341181MA2NA8EE1L

       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乙方购买甲方产品相关事宜达成协议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
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特订立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1条  合同标的物及价格 

1.1 甲方向乙方购买产品（货物）的名称、品种、规格、数量和单价约定详见下表：

产品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及规格 数量 单位
单价
（元）

金额(元) 备注

NB 宏碁Veriton B50Z 1 台 3730 3730

合计金额（大写） 叁仟柒佰叁拾元

合计金额（小写） ￥4,580.00 
1.2 前述产品如有具体技术参数约定可附件，附件经双方盖章后构成本合同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条款具有同
等法律效力；
1.3 前述产品的质量、技术标准以生产厂家标准为准。

第2条 甲方付款方式及期限

     2.1.乙方付款方式为：   ①  �   ①银行转账；  ②汇票、支票、承兑汇票；③卡折；④现金。

     2.2. 乙方付款期限为：    ②   

     ①乙方自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当日内付清全款；

     ②乙方自甲方交付上述产品之日起    天内（具体为      年   月    日之前) 付清全款。

     2.3 本条“完成交付”是指： ②
    ①甲方自提货物的，乙方将全部货物交付本协议约定的提货人；
  ②乙方负责送货的，乙方将全部货物交付本协议约定的收货人。
     2.4 乙方收款账号、开户行等信息见本合同首部乙方信息栏所列之内容。除甲、乙双方以书面形式另
行约定或乙方以书面形式另行指示的外，甲方不得将货款支付至其他账户，否则视为甲方未履行付款义务，
由此产生法律纠纷的由乙方自行解决，与乙方无关。

第3条 乙方发货时间 2

      3.1 乙方发货时间为：②

        ① 乙方自收到甲方货款之日起   个工作日内发货；

        ② 乙方自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在  5 个工作日内发货。



      3.2 若乙方无法及时供货，则甲方选择按以下第  ② 种方式处理：
       ① 解除本合同；
       ②按照乙方调整后供货时间供货。

第5条   质量/技术标准、货物签收及验收

       1.质量、技术标准以生产厂家标准为准。

       2.乙方货物送达时，甲方应及时按约定签收；如甲方签收人员发生变更，应及时委托其他人员签
收，并向乙方提供相应的委托手续。若甲方未及时提供委托手续由合同约定签收人以外的人员签收的，或者
甲方收货时在货运单上加盖了甲方公司收货专用章的，视为合同约定签收人的签收。

      3.甲方在收到乙方货物后，如对货物有异议，需在收到货物后三日以内书面形式通知乙方，超过三日
未提出异议的，视为甲方验收合格。

第6条  违约责任

      1. 若甲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支付货款,甲方须承担利息并支付违约金：利息标准为月息
0.8%，按日计收，逾期时间超过30日的，利息自逾期第31日起按上述标准上浮30%计算；同时甲方须每日按
逾期金额万分之四承担违约金。此外，乙方有权停止继续供货。

       2.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或迟延收货的，应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

      3.任何一方提供的信息不真实，致使另一方造成损失的，该损失由不真实信息提供方承担。

第7条  不可抗力

      如遇到法定不可抗力诸如台风、地震、严重火灾、战争等而导致本合同履行延期或无法履行，经双方
确认后合同履行期限予以延长或本合同自然终止，并适用有关责任免除的法律规定。

第8条  保密义务

      甲乙双方都有义务对合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对方商务信息、商务决策或策略资料及数据等有价值内容予
以保密，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将有关信息以任何形式泄露给第三方。因违反保密的义务，造成对方损失的，由
泄密方承担利益损失方的所有损失。

第9条  合同的生效与修订

    1.本合同经双方确认盖章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（传真件、复印件有效）。

    2.本合同在履行期间，若有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协商一致后订立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为本合同不可分割
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条  争议的解决

       因本合同产生的所有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双方约定均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
院通过诉讼解决争议。
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安徽兆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(签字)：

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